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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国家食品药品监管总局印发
了《关于全面加强食品药品监管系统法
治建设的实施意见》，《意见》明确，鼓励
和支持地方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参与制修
订有关食品药品监管的地方性法规和规
章，指导推动地方加快完成食品生产加
工小作坊、食品摊贩和小餐饮等地方食
品安全立法。（8月17日《北京晨报》）

长期以来，由于法律法规不够完善，
食品“三小”（小作坊、小摊贩、小餐饮）一
直是各级监管部门的治理重点和难点。
其主要表现在：从业者素质不高、食品安
全知识缺乏，守法意识淡薄；生产经营所
必须的设施、设备、房屋等简陋落后，卫
生条件脏乱差，食品质量难以保证；管理
制度缺失；食品添加剂超范围、超限量使
用等现象时有发生；生产销售不合格、超
保质期、无包装、标示不全等食品问题比
较多，存在食品安全隐患……食品“三
小”生产经营者在生产经营活动中出现
的诸多问题，威胁着社会和谐稳定。

应当承认，食品“三小”在社会经济文

化发展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而且与广大
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和日常生活息息相
关，尤其在一些经济欠发达地区，投资少、
成本低、工作技能简单、数量众多的食品

“三小”，不仅能够扩大就业，还能促进创
业，是农村富余劳动力、城市失业人员、就
业困难人员等就业创业的重要领域。

然而，尽管食品“三小”生产经营与
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密切相关，但出现
问题后，监管又无法可依。近年来，食品

“三小”发生的食品安全事故频频为我们
拉响警报。食品“三小”往往达不到取得
食品生产许可证的条件，但现实情况又
决定了它们不可能被直接取缔。由于位
置偏僻，环境隐蔽，流动性强，加之处于
监管的模糊地带以及具体监管标准的欠
缺，使得众多食品“三小”长期处于监管
无抓手、激励又无有效手段的尴尬境
地。有数据显示，占GDP17.6%的食品工
业是我国的支柱产业，其中小微企业大
约占了食品企业总数的80%，数量众多
的小微企业无处不在，它们如果监管不
好，直接影响公众感受。

不必讳言，在过去的分段监管体制

下，由于职责不清，相关部门互相扯皮推
诿，导致长期以来食品“三小”成为监管
盲区。为了进一步明确监管职能，新食
品安全法特别明确规定，食品药品监督
管理部门应当对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
和食品摊贩等进行监督管理。这也就
是说，食品药品监管部门是“三小”食品
安全监管的主要执法职能部门。然而，
地方性法规迟迟不见出台，给“三小”的
监管工作带来很大难题。基于此，去年
12月，国家食品药品监管总局召开了全
国食品安全地方立法工作座谈会，专门
针对“三小”的地方立法对省级食品药
品监管部门主要负责人进行培训，会上
还邀请了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行政
法室的负责人对新食品安全法中涉及

“三小”的立法精神和内容作出详解，以
期推动地方“三小”立法尽快出台。

然而，时至今日，只有内蒙古、陕西、
广东、河北、江苏、湖北6个省份出台了食
品“三小”的地方性法规，多数地方还存在
监管空白。正因为此，国家食品药品监管
总局下发意见，要求地方食品药品监管部
门参与制修订地方性法规和规章，指导推

动地方在今年年底前完成食品“三小”立
法工作，这也是《立法法》的要求。

值得注意的是，在地方食品“三小”
的立法工作中，需要以食品安全问题为
重点，统筹考虑政治、经济、法律、社会、
文化、环境等各个方面因素，实行综合施
策、社会共治。笔者认为，地方性法规的
出台，关键之处就是以现实问题为导向，
以解决问题为根本，以为民谋利为出发
点，以社会和谐为落脚地，尤其是对于食
品安全这种敏感性强、重要性大的问题，
更应当如此。

从这个意义上说，提高食品安全保
障水平，需要妥善处理“三小”发展与食
品安全监管的关系，需要县级以上人民
政府从规划、财政、税收、行政管理等方
面予以帮扶，提升产业发展水平，强化教
育培训，需要在发展中解决问题。

徒法不足以自行。立法虽完美，但
如果不能做到广而致知、普遍尊崇、严格
执行，也无法达到预期的效果。期待新
食品安全法发挥出威力，对食品“三小”
的监管做到真的抓铁有痕，地方性立法
的出台显得急迫而关键。

首都食品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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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解读（之六十四）【

关于亚硝酸盐的科学解读

食品“三小”地方性法规亟须出台

本期专家：

赵云峰 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化学实验室主任，研究员

马冠生 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

陈 芳 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教授

曹雁平 北京工商大学食品学院教授

一、背景信息
入夏以来，食物中毒报告呈上升趋

势，其中一项主要原因是食用亚硝酸盐超
标的卤肉制品、凉拌菜等引起食物中毒。
那么，亚硝酸盐是什么？如何引起食物中
毒的发生？有何相关标准和法规？消费
者和相关食品生产经营者应如何防范亚
硝酸盐导致的食物中毒？本期为您解读。

二、专家观点
（一）亚硝酸盐是自然界中普遍存在

的一类含氮无机化合物，可作为食品添加
剂应用于肉制品中。

亚硝酸盐和硝酸盐是自然界中普遍
存在的含氮无机化合物。自然界中的氮
循环以及人类的活动，构成了硝酸盐的重
要来源。在硝酸盐的形成过程中，由于微
生物的作用，常伴随亚硝酸盐的产生。常
见的亚硝酸盐主要有亚硝酸钠和亚硝酸
钾，其外观与食盐类似，呈白色至淡黄色，
粉末或颗粒状，无臭，味微咸，易潮解和溶
于水。

中国人最早发明使用亚硝酸盐加工
禽畜肉，用于延长肉的保质期。《宋史》科
技卷中记载，亚硝酸盐可用于腊肉防腐和
发色，并于公元13世纪传入欧洲。

（二）我国及世界各国对亚硝酸盐在
食品中的使用限量及残留量均有明确规
定。

联合国粮农组织和世界卫生组织联
合食品添加剂专家委员会（JECFA）规定
亚硝酸盐的每日允许摄入量为 0～

0.2mg/kg?bw。世界各国也均对亚硝酸
盐在食品中的使用限量做出规定。

我国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对亚硝酸盐
的使用和安全管理有着严格要求，按照标
准规定使用亚硝酸盐是安全的。《食品安
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GB
2760-2014）规定亚硝酸钠、亚硝酸钾可
作为护色剂、防腐剂在腌腊肉制品、酱卤
肉制品和熏、烧、烤肉等加工中使用，并规
定了最大使用量和最大残留量。《食品中
污染物限量》（GB2762-2012）对生乳、包
装饮用水、腌渍蔬菜等产品中的亚硝酸盐
残留量均做了相应的限量规定。原卫生
部、原国家食品药品监管局《关于禁止餐
饮服务单位采购、贮存、使用食品添加剂
亚硝酸盐的公告》（卫生部公告2012年第
10号）禁止餐饮服务单位采购、贮存、使
用食品添加剂亚硝酸盐（亚硝酸钠、亚硝
酸钾）。

（三）人体过量摄入亚硝酸盐可导致
中毒甚至死亡。

正常饮食情况下，人体中的亚硝酸盐
主要是食物和饮水中的硝酸盐在口腔及
胃中细菌的作用下转化而来。研究表明，
亚硝酸盐可以通过一定途径被还原为一
氧化氮。摄入含有低水平亚硝酸盐的食
物可补充人体内的亚硝酸盐。

但是，如果短时间内经口摄入（误食
或超量摄入）较大量的亚硝酸盐，则容易
引起急性中毒，使血液中具有正常携氧能
力的低铁血红蛋白氧化成高铁血红蛋白，
失去携氧能力，造成组织缺氧，称为高铁

血红蛋白血症。当摄入量达到0.2～0.5g
时可导致中毒，摄入量超过3g时可致人
死亡。中毒的特征性表现为紫绀，症状体
征有头痛、头晕、乏力、胸闷、气短、心悸、
恶心、呕吐、腹痛、腹泻，口唇、指甲及全身
皮肤、黏膜紫绀等。严重者意识朦胧、烦
躁不安、昏迷、呼吸衰竭直至死亡。

（四）常见的亚硝酸盐致食物中毒的
原因。

根据《国家卫生计生委办公厅关于
2015年全国食物中毒事件情况的通报》
（国卫办应急发〔2016〕5号），2015年化学
性食物中毒事件的主要致病因子为亚硝
酸盐、毒鼠强等。其中，亚硝酸盐引起的
食物中毒事件9起，占该类事件总报告起
数的39.1%。亚硝酸盐导致食物中毒的
发生与性别、年龄无关，无明显的季节性
和地域分布，中毒场所以集体食堂、餐饮
单位居多。

常见的亚硝酸盐致食物中毒的原因
有四类。一是由于亚硝酸盐在外观上与
食盐相似，误将亚硝酸盐当作食盐使用或
食用，是引起中毒的主要原因。二是由于
我国很多地区有家庭自制加工肉制品的
习惯，如果食用含亚硝酸盐过量的肉制品
也会引起食物中毒。三是贮存过久、腐烂
或煮熟后放置过久及刚腌渍不久的蔬菜
中亚硝酸盐的含量会有所增加，该情况下
食用容易导致中毒。四是个别地区的井
水含硝酸盐较多（称为“苦井水”），用这种
水煮的饭如存放过久，硝酸盐在细菌作用
下可被还原成亚硝酸盐而导致中毒。

三、专家建议
（一）食品生产经营企业应严格遵守

相关的法律法规。
食品生产加工企业在使用亚硝酸盐

时，应严格遵守国家相关规定，并设置专
门场所保管，严格标记和使用管理。在遵
循相关标准的前提下，通过原料控制、生
产规范等有效措施，来降低食品中亚硝酸
盐的含量。

（二）餐饮服务单位应严格遵守相关
规定，谨防食品安全问题的发生。

餐饮服务单位应严格执行禁止采购、
贮存、使用亚硝酸盐的相关规定，特别要
严格监控熟肉制品的制作过程和贮存环
境条件，从根本上杜绝误食的可能性。

（三）监管部门加强对亚硝酸盐生产
和使用的管理。

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应加强对亚硝酸盐
的生产、流通环节的监管，严禁餐饮服务单
位购买、贮存亚硝酸盐，严禁使用工业用
盐，防止亚硝酸盐食物中毒事件的发生。

（四）消费者应加强自我防护意识，防
止误食亚硝酸盐引发的食物中毒。

建议消费者购买正规渠道销售的食
盐。要注意食用新鲜蔬菜，不食用存放过
久或变质的蔬菜。吃剩的熟菜不可在高
温下存放过久，饭菜最好现做现吃。尽量
不用“苦井水”煮饭，不得不用时，应避免
长时间存放。此外，在食用加工肉制品、
咸菜等食品时，可搭配富含维生素C、茶
多酚等成分的食物，以降低可能含有的亚
硝酸盐的毒性。


